
 

香港理工大學教職員協會，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於 2010 年 12 月發表的報告“展望香港

高等教育體系＂，有下列的意見： 

1. 教資會每一次對各院校的資助撥款進行 top-slicing 時，對各院校的衝擊，甚至對整個

高等教育界的生態，所造成的傷害極為深遠。就算最後各院校可獲補發的，與本來應

得撥款的數額相若，傷害卻已經是不可挽回。多年來，整個高等教育界已經不斷地叫

苦連天，而可惜，報告就 top-slicing 對院校的創傷不作任何認真的評估（亦未曾向各

院校的教職員協會查詢這 top-slicing 的舉動對前線員工所造成的真實影響），教資會

不能勇敢面對及檢討自己的得失，令人失望。 

2. 報告中提及，教資會已決定將會逐步把整體補助金的研究用途撥款，轉撥到研資局，

從而為撥款機制引入更多競爭。本會對此覺得非常反感。多年來，研究型院校所獲得

的撥款（包括整體補助金的研究用途撥款及分配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）已經非常豐

厚。這些院校的科研實力，與日俱增。其他院校（例如從事應用研究的）卻要用微薄

的資助去默默耕耘。例如，有研究型院校，每位教授可帶若 3 位研究生，而理工大學

作為應用研究型的院校，每 3 位教授才可帶 1 位研究生。貧富太過懸殊。硬要把實力

懸殊的院校競爭經研資局所發放的撥款，這並不公道。過往因營養不良而皮黃骨瘦的

人跟被養肥到有史泰龍一般身形的人，究竟教資會要他們怎樣競爭？ 

3. 教資會從來未有對個別院校正正式式地清楚交代整體補助金的細節，例如當中多少是

教學用途撥款，多少是研究用途撥款。這樣缺乏透明度的行事方式已經是不合時宜。

既然各院校並不知道自己在整體補助金中研究用途撥款是多少，報告卻花了不少篇幅

大談逐步把整體補助金的研究用途撥款轉撥到研資局，又有何意義？報告應該先探討

教資會應如何改善其透明度。 

4. 本會察覺到，多年來教資會的政策十分傾斜，例如上述研究撥款政策對研究型院校的

側重。本會亦察覺到，教資會的本地成員的背景，亦是只側重於少數的本地大學。有

現時任職的、或是其畢業生等等，關係千絲萬縷。所以，不難理解多年來教資會的政

策的傾斜。報告應該審視，各院校在教資會的代表性是否足夠。又，報告應探討引入

各院校的教職員協會代表，為教資會出謀獻策，幫助教資會制定政策，特別是為香港

的高等教育制定長遠的發展方向。社會上已經有很多聲音質疑教資會的工作，而報告

對教資會本身的代表性，未有任何著墨，這反映出現時教資會成員對社會上的聲音

無慟於衷。 

5. 未來新學制，學位課程將由 3 年改為 4 年，各院校卻並未有獲得多 1 整個學年所需要

的撥款，而只是 1 整個學年所需要的 62.5％。報告未有交代教資會這條“縮數＂對各

院校（特別是前線教職員）所帶來的實際衝擊的研究，令人失望。 

6. 過去數年，高教界再三要求教資會應落實宋達能報告所提出的“跨院校申訴機制＂。

可惜報告對這個議題亦依舊欠奉。 

 

李向榮博士 ──香港理工大學教職員協會會長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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